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富临精工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鹏程

0816-6800673

四川省绵阳高端制造产业园凤凰中路37号

fljgzqb@fulinp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徐华崴

0816-6800673

四川省绵阳高端制造产业园凤凰中路37号

fljgzqb@fulinpm.com

30043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813,083,595.16

174,458,001.06

121,361,434.48

-57,891,631.01

0.1020

0.1020

4.00%

本报告期末

11,585,725,241.93

4,436,886,626.41

上年同期

3,594,912,337.77

131,756,982.85

118,216,158.50

238,657,264.38

0.0771

0.0771

3.22%

上年度末

9,676,227,680.51

4,216,405,214.3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1.70%

32.41%

2.66%

-124.26%

32.30%

32.30%

0.7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9.73%

5.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四川富临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安治富

曾广生

丛菱令

聂丹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刘静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建信
新能源行业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南方中
证 1000 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东方新能源
汽车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91,175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30.40%

10.90%

1.21%

1.17%

0.85%

0.78%

0.63%

0.60%

0.55%

0.52%

1、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治富、聂丹分别持有其 65%、10%的股份；
2、安治富：公司实际控制人；
3、聂丹：安治富之妻之兄之女；
4、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1、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19,741,617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58,141,617股，通过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1,600,000股。2、刘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735,170股，其中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692,270股，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
042,9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519,741,617

186,338,701

20,758,361

19,975,309

14,458,500

13,294,697

10,735,170

10,259,754

9,466,240

8,826,65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148,497,605

53,239,629

6,475,960

5,102,831

4,131,000

4,759,447

1,166,520

2,532,298

3,417,240

5,604,85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27,759,359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与智元机器人签署人形机器人应用项目合作协议

为进一步发挥各自在产业领域的专业与资源优势，深化人形机器人应用项目投资合作，公

司与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司、巨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文宏杰、四川安努创想智能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经友好协商，签署《人形机器人应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各方共同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实施人形机器人项目。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人

形机器人应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二）公司投资建设机器人智能电关节模组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

为满足公司机器人产业发展需要，加快机器人关键硬件智能电关节的开发与产业化，公司

与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友好协商，拟签订《机器人智能电关节模组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投资

协议》，公司拟在绵阳市涪城区投资建设机器人智能电关节模组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项目总

投资金额11,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订〈机器人智

能电关节模组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进一步发挥各自在产业内的禀赋优势，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与宁德时代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各方将在磷酸铁锂材料产品研发、产能投建、国际化拓

展、供应链及资本等方面开展长期可持续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拓展在汽车及智能机器人等创新

领域增量零部件及关节的合作机会。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宁德时代

为进一步发挥各自在产业领域的专业与资源优势，实现在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提

升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共同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以增资扩股

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宁德时代。宁德时代以人民币40,000万元认购江西升华新增注册资本

33,898万元，并取得江西升华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基于完全摊薄基础上 18.7387%的股权。江

西升华的现有股东就本次增资事项放弃优先认购权。宁德时代已完成其认购江西升华新增的

注册资本人民币33,898万元的增资交割，江西升华的注册资本由147,000万元增加至180,898
万元，并取得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
年3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2），2025年5月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进展暨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五）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与宁德时代签署《业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为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明确具体合作细节和目标，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与宁德时代在

2024年8月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基础上签署《补充协议》，并对原《业务合作协议》进行了修

订。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

〈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与宁德时

代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六）公司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为进一步发挥各自在产业领域的专业与资源优势，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优化双方在锂电材

料产业产能布局，公司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开展股

权与资本合作，并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新建新型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与前驱

体项目。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2025-042)。
（七）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以自筹资金向江西升华及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0,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八）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确

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及使用期限内，资金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52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
月23日以电话等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并于2025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

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副

董事长李鹏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全体董事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保障参股公司四川锋富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富锂业”）正常经营生产，加快推进

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推动参股公司磷酸二氢锂项目顺利建设，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

材料有限公司拟按49%的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锋富锂业提供不超过9,8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

资助，借款期限为1年，按照3%的年利率计算利息，自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算，按季付息，具体

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准。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各股东对其均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

财务资助，且被资助对象履约能力良好，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借款利率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53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
月23日以电话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并于2025年8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
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国英女士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保障参股公司四川锋富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富锂业”）正常经营生产，加快推进

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推动参股公司磷酸二氢锂项目顺利建设，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
材料有限公司拟按49%的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锋富锂业提供不超过9,8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
资助，借款期限为1年，按照3%的年利率计算利息，自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算，按季付息，具体
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准。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系满足参股公司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资
金需求，有利于其业务发展，整体风险可控。锋富锂业各股东对其均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
的财务资助，且被资助对象履约能力良好，借款利率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54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已于202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57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升华”）拟按49%的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四川锋富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富锂
业”）提供不超过9,8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为1年，按照3%的年利率计算利息，
自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算，按季付息，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准。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各股东对其均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
的财务资助，且被资助对象履约能力良好，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借款利率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业”）的产业项目

合作，更大程度发挥项目合作优势，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与赣锋锂业于2024年10月签
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江西升华与赣锋锂业或其指定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并
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新建年产 10万吨硫酸锂制造磷酸二氢锂项目。
2024年11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与赣锋锂业全资子公司四川赣锋锂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赣锋”）在达州市宣汉县设立合资公司四川锋富锂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
元，四川赣锋持有锋富锂业51%的股权，江西升华持有锋富锂业49%的股权。

为保障参股公司锋富锂业正常经营生产，加快推进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推动参股公司
磷酸二氢锂项目顺利建设，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拟按49%的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锋富锂
业提供不超过9,8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为1年，按照3%的年利率计算利息，自
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算，按季付息，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准。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各股东对其均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
财务资助，且被资助对象履约能力良好，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借款利率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
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四川锋富锂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22MAE4QUUP57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锂钾园赣锋锂业研发中心211室
4、法定代表人：曾锦秋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4年11月12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四川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比例

51.00%

49.00%

100.00%

（二）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川锋富锂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4年 11月 12日，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9,

912.90万元，负债总额48.4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49万元，净资产9,864.41万元；2025年1-6
月利润总额-135.59万元，净利润-135.59万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锋富锂业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四）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对锋富锂业提供财务资助总金额为0万元。
（五）资信情况
锋富锂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四川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22MAACNLJT77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曾祖亮
4、注册资本：30,000万元
5、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普光经济开发区锂钾园
6、成立日期：2021年9月18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

的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
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四川赣锋无关联关系。
（三）资信情况
四川赣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拟按49%的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锋富锂业提供不超过9,800万

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为 1年，按照 3%的年利率计算利息，自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
算，按季付息。相关借款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财务资助款项的支付
以及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五、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参股公司锋富锂业系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重要举措，为满足参股公司资金周转及日常

经营资金需求，保障参股公司磷酸二氢锂项目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其提
供资金支持，有利于其业务发展。公司将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按照内部控制要求，加强对上
述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资金流向的有效监控，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
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其他股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
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除本次向锋富锂业提供财务资助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余额

为133,445.45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不含利息）为 143,245.45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97%；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
助总余额为9,800万元。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向被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董事会对锋富锂业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

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对被资助对象的履约能力做出审慎判断，并且其他股东均按股权比例

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公平合理。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将有利于加强公

司与参股公司资源整合力度和业务协同效应，降低上游原材料生产成本，丰富磷酸盐体系材料

产品线，拓宽下游应用领域和客户群体，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新能源锂电材料上下游一体化战

略，不断增强公司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核心竞争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整体利

益。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56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3、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4、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绿通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江文秀

0769-88435388

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望沙路洪梅段15号

lvtongdongmi@lvtong.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黄晓伟

0769-88435388

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望沙路洪梅段15号

lvtongdongmi@lvtong.com.cn

30132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74,045,923.57

46,199,965.34

31,429,220.41

96,882,383.27

0.33

0.33

1.64%

本报告期末

3,120,189,065.70

2,809,079,145.06

上年同期

426,482,389.56

86,353,466.29

78,607,083.11

110,294,957.57

0.59

0.59

2.94%

上年度末

3,106,736,275.74

2,825,153,025.3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30%

-46.50%

-60.02%

-12.16%

-44.07%

-44.07%

-1.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43%

-0.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张志江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
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匡小烨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
州创钰铭恒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11,245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持股比例

31.92%

5.69%

5.59%

2.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45,472,698

8,111,680

7,965,336

3,855,6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45,472,698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东莞市富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何泽轩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
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南京恒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黄宜艳

袁德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62%

2.60%

1.98%

1.88%

1.63%

1.40%

1）张志江持有东莞市富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2.88%合伙份额；
2）袁德安持有东莞市富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8.08%合伙份额；
3）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匡小烨、广州创钰铭恒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1）匡小烨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965,336股；
2）何泽轩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35,500股。

3,728,994

3,708,000

2,824,500

2,681,000

2,326,650

1,995,000

0

0

0

0

0

1,995,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关于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启动双反调查的事项
2024年 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Certain Low

Speed Personal Transportation Vehicles）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下简称“双反”调查），调
查产品包含公司出口至美国的场地电动车产品。反倾销调查期间为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
3月31日，反补贴调查期间为2023年度全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关于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启
动双反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美国商务部分别于2024年11月、2025年1月公布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9日、2025年2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美国商务部
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启动双反调查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24-092、
2025-014）。

2025年 6月，美国商务部作出“双反”调查的终裁结果，公司适用反倾销税率 119.39%、反
补贴税率31.4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美国商务
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启动双反调查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2025
年8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损害终裁结果，认定中国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
害。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令。根据“双反”税令，美国客户进口公司涉案产品
需按119.33%的税率缴纳反倾销税保证金，按31.45%的税率缴纳反补贴税保证金。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322 证券简称：绿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数字认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齐秀彬

010-58045602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501号

dongban@bjca.org.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萍

010-58045602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501号

dongban@bjca.org.cn

30057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25,399,729.31

-90,352,295.79

-97,080,837.38

-102,884,238.05

-0.3346

-0.3346

-10.54%

本报告期末

1,413,009,792.07

805,921,573.17

上年同期

412,572,586.04

-29,250,652.71

-31,834,514.08

-101,250,340.53

-0.1083

-0.1083

-3.27%

上年度末

1,543,469,369.99

903,785,947.3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1.13%

-208.89%

-204.95%

-1.61%

-208.96%

-208.96%

-7.2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8.45%

-10.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詹榜华

徐敏

上海西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西上海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林雪焰

28,867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6.24%

26.24%

2.67%

2.21%

1.98%

1.79%

0.59%

0

持股数量

70,855,789

70,835,896

7,207,450

5,975,275

5,335,928

4,820,000

1,598,404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5,405,587

0

0

0

1,393,803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杨华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
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国资公司”）与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首信股份”）存
在关联关系，北京国资公司系首信股份的控股股东。

公司股东徐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063,975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911,300股，实际合计持有5,975,275股。

0.46%

0.46%

0.43%

1,250,364

1,246,890

1,160,995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025年7月3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北京国资公司《关于落实市国资委有关组建北京数

据集团工作的通知》，经北京市国资委研究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决定成立北京数据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北京数据集团”）。为做好北京数据集团组建工作，北京国资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首信
股份及数字认证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北京数据集团。本次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
北京数据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北京国资公司。本次股权划转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2025-037）。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策略和目标，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
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版信通36.6015%股权。2025年，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所持有的版信通36.6015%股权，确定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创业黑马”）为本
次交易的受让方，成交价格10,248.42万元。2025年6月4日，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与创业黑马
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本次交易创业黑马将以其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支付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
转让价款，交易实施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8、2024-039、2025-005、2025-006、2025-008、2025-024）。

2、2025年7月3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北京国资公司《关于落实市国资委有关组建北京
数据集团工作的通知》，经北京市国资委研究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决定成立北京数据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北京数据集团”）。为做好北京数据集团组建工作，北京国资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首
信股份及数字认证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北京数据集团。本次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
为北京数据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北京国资公司。本次股权划转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2025-037）。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579 证券简称：数字认证 公告编号：2025-038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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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洲特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祝宏志

021-59966058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世盛路580号

zhz@shzztc.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顾嘉意

021-59966058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世盛路580号

gjy@shzztc.com

30096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

452,834,319.96

32,664,445.42

29,104,542.76

-29,599,445.52

0.07

0.07

3.06%

本报告期末

1,758,402,706.87

上年同期

545,344,087.94

47,365,352.87

44,905,731.43

-47,371,077.27

0.10

0.10

4.69%

上年度末

1,858,146,205.5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96%

-31.04%

-35.19%

37.52%

-30.00%

-30.00%

-1.6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1,573,474.47 1,066,927,020.22 1.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冯明明

韩明

上海盾佳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徐亮

上海阿杏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阿杏
迎春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韩悦辰

蒋伟

BAR -
CLAYS
BANK PLC

尹海兵

56,972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35.54%

7.58%

7.13%

5.08%

2.00%

1.72%

1.29%

0.46%

0.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62,997,128

34,742,522

32,683,462

23,310,378

9,172,800

7,888,580

5,906,006

2,122,702

76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122,247,846

26,056,891

0

20,922,583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国有法人 0.17%

冯明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盾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韩明和韩悦辰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股东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迎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9,172,800股，实际合计持有9,172,800股。

759,237 0 不适用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公司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金属
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详见2025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及
2025年 2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
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2、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为增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新中洲资金流动性，增强资金保障能力，支持公司战略发展

规划，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新中洲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90,000万元，期限为本
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本事项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
见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3、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总股本327,6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转增131,040,000股。本次不派发现金股利，
不送红股。公司于 2025年 6月 9日完成权益分派，详见 2025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8）及 2025年 5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4、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公司在实施完成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公
司总股本由 327,600,000股增加至 458,640,000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27,600,000元增加至人
民币 458,640,000元。详见 2025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及2025
年 6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
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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